
陕 西 省 财 政 厅

陕财办采函〔2026〕10 号

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规范
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主观分赋分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财政局，省级各部门、单位，各政府采购

代理机构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：

为规范政府采购评审行为，防范主观评分异常偏离，保障评

审结果公平公正，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现就规范

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主观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压实采购人、代理机构文件编制责任

接受政府采购项目委托的代理机构应结合项目实际需求及

市场调研情况，合理设置评审因素中主观分占比，原则上货物类

采购项目评审因素中主观分占比不超过 20 分，服务类采购项目

评审因素中主观分占比不超过 40 分。对于通用性强、标准统一

的项目，应加大客观分比重；对于技术复杂、专业性强的项目，

可适当提高主观分权重，一般不得超过 50 分，同时在文件编制



1 2 1

环节作出书面说明并存入项目档案。主观评审因素要细化、量化，

将主观评审指标转化为可描述、可比较、可验证的评审内容，清

晰明确各评分等级对应的具体情形和分值区间，不得采用“好、

较好、一般”等模糊表述，确保评审标准量化清晰、客观规范。

采购人审核采购文件时，应重点对评审因素中主观分设置的合规

性、合理性进行审查，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论证，从源头防范主观

评分异常偏离风险。

二、强化评审专家赋分说明及核实义务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严格按照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

政府采购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2〕69 号）要

求，依法细化评审工作程序，对评审数据进行全面校对、核对，

重点核查各评审专家主观分项评分与全体评委对应分项平均分

的偏离情况，确保评审数据准确、流程合规。经核对，存在以下

情形之一的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要求评标委员会根据政

府采购法律法规及采购文件载明的评审方法、标准进行再次校

对、核对：

1.主观分总分值在 15 分以下的，评审专家主观分评分偏离

全体评委对应主观分平均分 20%以上（含本数）；

2.主观分总分值在 15 分（含）至 30 分的，评审专家主观分

评分偏离全体评委对应主观分平均分 15%以上（含本数）；

3.主观分总分值在 30 分（含）以上的，评审专家主观分评

分偏离全体评委对应主观分平均分 10%以上（含本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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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对后，评标委员会未确认属于畸高、畸低情形的，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场要求各评审专家逐项书面说明扣分理由，说

明理由应当充分、明确、有据可查，并完整保存至采购档案。评

标委员会确认属于畸高、畸低情形，在评标报告签署前发现的，

评标委员会应当场修改评标结果，并在评标报告中详细记载修改

原因及过程；在评标报告签署后发现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

当组织原评标委员会重新评审，重新评审改变评标结果的，须书

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。

如评审专家未确认属于畸高、畸低情形且未提供充分、合理

理由，对该评审专家不予支付评审劳务报酬。

三、规范问题线索移交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移交以下问

题线索：

1.评审专家主观分评分偏离上述情形，经复核后评审专家未

认定为畸高、畸低情形的。

2.评审专家在现场复核过程中不予配合、拒绝说明评分理由

的。

3.其他涉嫌畸高、畸低情形的。

各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增强责任意识，确保线索移交工

作及时、规范、完整，不得迟报、漏报或瞒报。

四、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

各级财政部门收到问题线索后，应当依法依规启动核查程



序。经核查确认存在违规行为的，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

法规，及时作出处理、处罚。同时，依托我省政府采购综合管理

平台，对同一评审专家一年内累计三次及以上出现主观分评分偏

离的情形作为重点线索核查。坚持有错必纠、有责必问，切实维

护评审纪律的严肃性，保障评审结果客观、公平、公正。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6 年 6 月 4 日


